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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年法律硕士联考真题汇编及答案解析(2003-2010)(法律版)》由全国法律硕士权威机构权威专
家组织编写，收录全国法硕联考2003—2010年考试真题，2010年新增法学专业真题。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对试题逐一解答，每题均附有考点提示及答案解析。
　　反复研习历年真题是备考中不可替代的复习方法，《历年法律硕士联考真题汇编及答案解
析(2003-2010)(法律版)》可以帮助考生熟悉考试题型和考点分布，把握考试重点、难点，发现命题基
本规律，掌握答题技巧，全面提高应试能力，是法硕考生必备的考试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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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2010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真题及解析（一）非法学专业专业基础课（刑法学、民法学
）综合课参考答案及解析（二）法学专业专业基础课（刑法学、民法学）综合课参考答案及解析二
、2009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真题及解析专业基础课（刑法学、民法学）综合课参考答案及
解析三、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真题及解析专业基础课（刑法学、民法学）综合课参考
答案及解析四、2007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真题及解析专业基础课（刑法学、民法学）综合
课参考答案及解析五、2006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真题及解析专业基础课（刑法学、民法学
）综合课参考答案及解析六、2005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真题及解析专业基础课（刑法学、
民法学）综合课参考答案及解析七、2004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真题及解析专业基础课（刑
法学、民法学）综合课参考答案及解析八、2003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真题及解析专业基础
课（刑法学、民法学）综合课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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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法律事实是一种能用证据证明的事实（3）法律事实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是对法律关系
产生了影响的事实。
65.（答案]（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出席人大会议，参与表决权；提出议案和建议、意见
的权利；质询权；罢免权；人身特别保护权；言论免责权；享有物质补贴和便利的权利。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义务：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与原选举单位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保
守国家秘密；协助宪法和法律的事实；接受原选举单位和群众监督。
66.[答案]南京国民政府法律体系的主要构成包括基本法典、关系法规、判例和解释例。
具体为：（1）基本法典。
宪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典（行政法除外）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
书的法律体系的核心和骨架。
（2）关系法规。
围绕基本法典而制定的条例、命令、细则、办法等众多的关系法规，是对各自的基本法典的重要补充
。
（3）判例和解释例。
最高法院依照法定程序作成的判例和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的解释例和决议，也是六法体系的重要构
成部分。
四、分析题67.[答案]（1）材料反映的是我国法的适用中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
（2）该原则的内容和要求是：司法权只能由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
行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机关必须严格
依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办事，准确适用法律。
（3）材料表明，司法机关在贯彻这一原则时，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这些监督表现为：接受权力机
关的监督；接受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接受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
的监督。
68.[答案]（1）县政府确认“选举合法有效”的行为不合法。
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由村民
依法直接选举产生。
由村民小组推选的村民选举委员会依法主持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并确认选举结果有效。
县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也不是组织选举的机构，它可以就村民举报的选举违法情况
组织调查，将调查结果提交村民选举委员会，由其决定选举是否有效，而不能自行宣布选举结果“合
法有效”。
因而，该县政府宣布选举结果有效的行为是违法的，干预了村民自治权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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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年法律硕士联考真题汇编及答案解析(2003-2010)(法律版)》编辑推荐：权威机构编写，依据现行
最新法规，逐题深度解析，最新权威版本，2003-2010年最新试题，法律社连续8年增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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